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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依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」辦理，本表應保存三年備查。 

2、檢點記號：正常「○」，異常「╳」，不適用「－」。 

3、若發現異常狀況時應立即停止作業並進行改善，仍無法改善者，應通報場所負責人/教師以及管理單位。 

4、異常狀況排除前不得作業，恢復作業前應由場所負責人/教師或管理單位進行複查。 

5、檢點內容得依實際需求增訂。 

單位/系所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場所/實驗室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/教師：          

法定檢查週期：每月至少檢查一次 月 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

 檢查日期             

設備類型/編號： 檢查人 

簽 名 
            

1、周圍 1.5 公尺及通道無障礙物，地面整潔平

坦（溝、洞設有護蓋） 
目視檢查             

2、設備無銹蝕、損壞、變形、零件欠缺損壞變

形、鬆動、零件欠缺等情形 
目視檢查             

3、各接頭密合、不漏水，出水口整潔、無雜物

阻塞 
目視檢查             

4、控制閥（壓柄、腳踏板、或拉環）機能正常 操作檢查             

5、確認水質無污濁情形，水壓、水溫均適當 操作檢查             

6、排水孔、排水管保持順暢 操作檢查             

7、標示設於顯而易見處 目視檢查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異常狀況與改善措施： 複查： 

 




